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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诚审专【2020】    号
蓝山县财政局：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号）、《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湘政发〔2012〕33号）、《永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永政发〔2013〕24号），结合《蓝山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19年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中介机构评价）》（蓝财绩〔2020〕4号）的要求，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接受蓝山县财政局的委托，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于2020年11月对蓝山县科工局2019年度外贸进口业绩奖励兑现专项资金实施绩效评价。根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有关规定，形成本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为完成蓝山县2019年度外贸进出口任务，蓝山县科工局经请示蓝山县委和县人民政府领导同意，与蓝山县易通贸易有限公司就2019年度外贸进出口代理业务签订了代理协议，协议约定易通贸易有限公司2019年以湖南省永州市蓝山籍企业的名义完成出口任务，依据国家海关统计出口量数据并按0.0028/美元发放奖励补贴。
根据蓝山县科工局向蓝山县人民政府请求拨付关于2019年外贸进出口业绩（1-6月）给予奖励兑现的报告，按照2019年1-6月的中国海关统计数据和代理协议，同意拨付奖励兑现金额257.544万元。
（二）项目目标
1、总体项目目标
完成永州市下达的2019年蓝山县企业出口任务量，按照外贸进出口代理协议约定给予完成代理企业出口贸易任务量企业奖励。
2、具体项目目标
根据《2019年永州市商务和开放型经济工作要点及主要指标任务计划安排》文件要求，蓝山县2019年对外贸易目标任务量比较2018年完成量166708万元同比增长15%，即应完成191714.2万元任务量。蓝山县科工局据此安排部分出口任务由代理公司完成，并与蓝山先易通贸易有限公司签订代理协议：完成出口季度标的数为3000万美元左右，业绩奖励按0.0028/美元进行奖励。
（三）项目绩效依据
为加强财政支出管理，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强化蓝山县科工局外贸进口业绩奖励兑现项目财政资金管理和财政支出绩效理念，提高外贸进口业绩奖励兑现项目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益，保证外贸进口业绩奖励兑现项目顺利实施。蓝山县财政局决定对蓝山县科工局2019年度外贸进口业绩奖励兑现专项资金257.544万元实施绩效评价。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绩效评价的目的在于通过对蓝山县科工局2019年度外贸进口业绩奖励兑现专项资金257.544万元进行绩效评价，强化蓝山县科工局外贸进口业绩奖励兑现项目财政资金管理和财政支出绩效理念，提升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益，保证蓝山县科工局外贸进口业绩奖励兑现项目专项资金合理使用。同时探索专项资金的绩效评价的办法、制度，逐步形成绩效评价的体系和机制，进一步提高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效益。
（二）绩效评价过程  
根据2020年10月下发的《蓝山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19年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中介机构评价）》（蓝财绩〔2020〕4号）的要求，蓝山县财政局委托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负责绩效评价工作的具体组织实施。2020年11月，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组织项目组进行现场评价工作。绩效评价主要通过和项目单位进行沟通、询问，听取项目单位有关资金使用管理及项目组织实施等情况介绍，了解资金使用取得的成效、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建议等；以及审查政策文件、项目实施方案、合同、账簿、记账凭证、原始凭证和项目收支明细账等资料，以了解项目具体情况，以上工作为提出评价结论提供了依据。
三、绩效评价指标分析情况
（一）项目资金安排落实、总支出等情况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蓝山县科工局向蓝山县人民政府请求拨付2019年外贸进出口业绩（1-6月）奖励兑现资金257.544万元，实际到位257.544万元，到位率100.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截至2019年12月31日，2019年外贸进口业绩奖励兑现项目已支付业绩兑现奖励资金257.544万元，含蓝山县易通贸易有限公司1,496,320.00元以及蓝山县祁桐贸易有限公司1,079,120.00元，执行率100.00%。
（二）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外贸进出口业绩奖励兑现资金依据蓝山县科工局与代理企业蓝山县易通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代理协议补贴标准进行兑现，未制定单独的外贸进出口业绩奖励兑现资金管理办法，项目实施单位应加强对项目资金的管理，做到专款专用，资金支付依据充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为完成永州市安排2019年蓝山县外贸出口任务量，蓝山县科工局经请示蓝山县人民政府同意，与蓝山县易通贸易有限公司就2019年度外贸进出口代理业务签订了代理协议，后易通贸易公司委托蓝山县祁桐贸易有限公司共同完成外贸出口任务，并依照程序报县科工局存档。年末根据海关认可的全年出口量以及代理协议约定的奖励标准计算年度出口业绩奖励兑现资金。
四、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实施的经济效益分析
蓝山县实体外贸进出口企业12家，带动了本地经济的发展和就业增加。除此之外，注重外贸出口的增长不仅促进经济增长,还会间接地拉动财政收入的增长。
（二）项目实施的社会效益分析
注重外贸出口，将促进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培养更多的外贸人才，将会提升蓝山县企业外向度和国际竞争力。
（三）项目实施的可持续影响分析
 项目实施后，蓝山县完成了上级下达的外贸进出口指标任务。为蓝山县经济发展，开阔国际市场发挥着重要作用。
五、评价结论
综合上述分析，项目执行科学合理，大体上符合外贸进出口业绩奖励兑现基本要求，项目总体完成较好。但在会计核算、工作计划制定等方面有待加强。结合《蓝山县科工局2019年度外贸进出口奖励兑现专项资金绩效评价评分表》的评价结果，得分90分，评价等级为“优秀”。
六、存在的问题
（一）未进行专项核算
蓝山县科工局对于专项项目未实行单独核算，与该单位其他支出混合核算，无法清晰地体现专项资金管理情况以及资金使用情况。
（二）报账附件不齐全
2019年12月27号凭证，付1-6月外贸进出口奖励1,496,320.00元；2019年12月 28号凭证，付1-6月外贸进出口奖励1,079,120.00元，附件仅有委托付款通知书、领款凭单、外贸公司营业执照、银行开户许可证、付款凭证及申请支付奖励兑现报告，未见经海关确认的外贸进出口明细资料。
（三）年度工作计划管理有待加强
科工局内部未设内部年度工作计划，负责人解释称外贸进出口任务量根据永州市下达年度对外贸易目标执行，查看市级制定的2019年对外贸易目标任务安排表，仅对年度目标任务总数设有计划，无季度及月度计划明细。
根据科工局与易通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代理协议：出口季度标的数为3000万美元左右，乙方保证完成甲方的出口代理委托数量。后易通贸易有限公司委托祁桐贸易有限公司完成部分出口任务 （已报科工局存档），经汇总海关2019年累计进出口明细，易通与祁桐共计完成出口任务10452万美元，按照协议季度业务标的数3000万美元*4=12000万美元，易通公司与祁桐公司未能完成2019年度协议约定任务量。
七、相关建议
（一）规范专项资金管理，保持专项核算的独立性，设立专账对项目资金支出进行核算，确保专款专用。
（二）加强原始凭证的审核，完善财务核算与监管，加强专项资金支出审批程序的严谨性，明确界定各专项资金的使用范围和用途，规范资金使用。
（三）加强对部门工作计划的编制以及建档管理，科学合理地编制项目年度、季度以及月度目标任务量，在实施过程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便于年末考核。

附表：蓝山县科工局2019年度外贸进出口奖励兑现专项资金绩效评价评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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